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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万院„2019‟66号 

 

关于印发浙江万里学院建设工程变更管理 

细则(试行)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现将《浙江万里学院建设工程变更管理细则(试行)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浙江万里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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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万里学院建设工程变更管理细则(试行)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建设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变

更行为，保证工程建设正常有序进行，有效控制工程造价，确

保工程质量，减少因工程变更引起的纠纷和争议，提高投资效

益，依据《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建设 管理办法（2017年修订）》

（教发„2017‟7号）和《浙江万里学院基本建设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(浙万院„2019‟6号)等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 

第二条  学校所有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的建设工程项目，均

适用本细则。  

第三条  工程变更应遵循必要性、合理性、经济性的原则。  

（一）尊重施工图设计，尽量保持设计文件的稳定性和完

整性，原则上不得进行工程变更。在确保技术标准和工程质量

的前提下，确因有利于降低工程造价、加快施工进度、满足使

用功能及便于维护等特殊情况，方可对施工图设计进行优化与

变更；  

（二）工程变更必须按规定程序和审批权限进行审批，严

格遵守“先批准，后变更；先变更，后施工”的规定。未依规

定程序而自行实施的工程变更，由变更行为主体自行承担责任；  

（三）所有工程变更申报及批复均以书面形式进行确认，

无书面确认的变更，一律视为无效，不得实施；  

（四）工程变更中的设计变更图原则上由原设计单位编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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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情况经批准后也可委托其他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编制。  

第四条  工程变更分为重大变更和一般变更。重大变更主

要指因改变建设内容、标准、规模、用途引起的变更以及因政

府行政许可、不可抗力和不可预见的外部因素等引起的变更。

一般变更指因原设计图纸的完整性和精确性所引起的但不改变

原设计内容、标准、规模、用途的变更,或施工过程中因现场特

殊情况等因素必须进行局部修改而引起的变更。  

第五条 工程变更的受理  

（一）出现下列情形之一，不允许进行工程变更：  

1．因施工单位的技术力量、施工设备的限制而要求的变更；  

2．因施工单位错误施工导致施工场地条件变化而要求的变更；  

3．因施工单位投标时的不平衡报价或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

要求的变更；  

4．未经审批的变更。  

（二）工程变更的提交  

1．工程变更由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

使用单位等提出，按重大变更或一般变更分类要求填写《工程

变更审批单》（详见附件 1、2），各方签署意见后，提交至校园

建设管理部。  

2．当有危及人身安全、影响工程质量的突发事件发生时，

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可以采取口头形式通知施工单位、监理单

位实行变更，并在实行变更后的 3 天内补交书面变更确认。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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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以外，未按规定程序审批的工程变更一律不得发出，擅自发

出工程变更的，由发出人承担相应责任。  

第六条  工程变更的审批  

（一）重大变更或一般变更且金额在 5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

工程变更由校长办公会议审批；一般变更且金额在 20万元（含）

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由学校校园规划与基建修缮委员会审批；一

般变更且金额在 5万元（含）以上 20万元以下的，由分管基本

建设的校领导审批；一般变更且金额在 5 万元以下的，由校园

建设管理部部门领导审批。  

所有变更在提交审批前均需经校园建设管理部审核同意。  

（二）对于实行全过程审计的项目，变更金额在 10万元以

上的工程变更，在审批签发前应征询审计部意见。   

（三）以上工程变更（除重大变更外）累计金额原则上不

应超过合同总价（或预算价）的 10%。  

第七条 工程变更中的设计变更原则上由工程的原设计单

位承担。如变更内容超出原设计单位资质范围，经学校校园规

划与基建修缮委员会同意，也可通过招标或委托其他具有相应

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。凡涉及重大设计变更的，校园建设管理

部除按第六条的规定进行审批外，还应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

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，经原审查机构审

批后方可施工。设计变更的工程内容原则上由原施工单位实施，

原施工单位不具备承担变更设计工程内容资质等情况时，须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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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招标的方式选择施工单位承担设计变更的工程施工。  

第八条  工程变更的责任追究  

（一）经批准的工程变更除特殊情况外不得再次进行变更。

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已批准的设计文件、不得肢解工

程规避审批；  

（二）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工程变更文件施工，如

未按照工程变更文件施工而造成工程安全、质量、投资、工期

不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，由施工单位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；  

（三）因工程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相关单位的过失引起工

程变更并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学校可要求过失单位承担责任并赔

偿损失。  

第九条 《工程变更审批单》由提出变更的单位申请、相关

部门签署意见批准后形成工程变更文件。  

第十条  工程变更文件应按项目连续编号，统一格式并须

打印、手写无效。  

第十一条  本细则由校园建设管理部负责解释。  

第十二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若本细则规定与国

家、浙江省和宁波市新颁布的法律、法规和规定相抵触时，按

国家、省、市新颁布的法律、法规和规定执行。 

  

附件：1．浙江万里学院工程一般变更审批单  

2. 浙江万里学院工程重大变更审批单  

http://www.zju.edu.cn/zupo/attachments/2015-07/01-1438136931-2675306.doc
http://www.zju.edu.cn/zupo/attachments/2015-07/01-1438136943-2675307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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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     浙江万里学院工程一般变更审批单  

 

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变更项目  

提出变更单位   负责人  日期 

  

对工程的影响  质量  造价  工期 

   

变更理由及主要内容：  

监理单位意见  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设计单位意见  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代建单位意见  

（如有）  

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专家论证意见  

（如有）  

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校园建设管理部意见  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审计部意见  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分管校领导意见 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校园规划与基建修缮委员会意见 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注：本表一式十份，提出单位、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、代

建单位各一份，施工单位三份，校园建设管理部三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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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      浙江万里学院工程重大变更审批单 

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变更项目  

提出变更单位  

（部门） 
 

负责人  日期 

  

对工程的影响  
质量  造价  工期 

   

变更理由及主要内容：  

监理单位意见  
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设计单位意见  
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代建单位意见  

（如有）  
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专家论证意见  

（如有）  
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校园建设管理部意见  
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审计部意见  
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分管校领导意见 
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校园规划与基建修缮委员会意见 

（签章） 年 月 日  

学校校长办公会议意见 
 

注：本表一式十份，提出单位、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、代

建单位各一份，施工单位三份，校园建设管理部三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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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万里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2019年 7月 5日印发 


